
证券代码：00247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圣莱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74 

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圣莱达”）于 2018

年 9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《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68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公司

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部门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，并将相关问题发函给亚太（集

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亚太”）。现根据问询函的要

求，对相关事项回复如下： 

2018 年 9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相关责任人员的行

政处罚及市场禁入的公告》，因你公司存在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收

入等情形，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。我部对公告中涉及的

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华视友邦影视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视友邦”）向你公

司退回的 3,000 万元版权转让费和赔偿的 1000 万元违约金最终流向关联公司。

请你公司以列表的形式，结合各款项的汇入汇出过程、收付款方及其与你公司

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、每笔款项的商业实质，逐笔说明上述款项

的汇出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如是，请你公司逐笔说

明占用金额、解决资金占用的时间。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圣莱达回复如下：公司分别于 2016年 1月 29日、2016年 2月 1日、2016

年 3月 1日收到华视友邦退回的版权转让费及赔偿款 1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1500

万元。鉴于开拓新业务、改善经营业绩需要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圣莱达设备租

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圣莱达”）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及 2016 年 2

月 25 日与关联方华民贸易签署《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书》，委托华民贸易采购摄

影、灯光及辅助器材设备，合同约定设备采购总额分别为2500万元及1500万元。



北京圣莱达根据合同约定分别于 2016年 2月 1日、2016年 2月 3日、2016年 3

月 1 日将 15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1500 万元采购款预付给华民贸易。从 2016 年

5月至 2016年 12月，华民贸易通过市场公开招标形式为北京圣莱达累计完成设

备采购 1921.25 万元，剩余款项 2069.15 万元由华民贸易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

退回北京圣莱达。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参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15日披露的《关

于补充披露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9），具体业务及

资金往来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时间 
金额 

（百万） 
汇出方 汇入方 

是否关

联关系 
商业实质 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
1 
2016年 1

月 29日 
1500 

华视友

邦 
圣莱达 否 退回版权转让费 / 

2 
2016年 1

月 29日 
1600 圣莱达 

北京圣

莱达 
否 

对子公司开展业

务的的资金支付 
/ 

3 
2016年 2

月 1日 
1500 

北京圣

莱达 

华民贸

易 
是 

支付委托采购设

备款 

北京圣莱达于 2016年 1月 28日与华民

贸易签署《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书》，委

托华民贸易采购摄影、灯光及辅助器材

设备，合同约定设备采购总额分别为

2500万元。 

4 
2016年 2

月 1日 
1000 

华视友

邦 
圣莱达 否 退回版权转让费 / 

5 
2016年 2

月 1日 
1000 圣莱达 

北京圣

莱达 
否 

对子公司开展业

务的的资金支付 
/ 

6 
2016年 2

月 3日 
1000 

北京圣

莱达 

华民贸

易 
是 

支付委托采购设

备款 
同 3 

7 
2016年 3

月 1日 
1500 

华视友

邦 
圣莱达 否 

退回版权转让费

500万元、取得赔

偿款 1000万元 

/ 

8 
2016年 3

月 1日 
1500 圣莱达 

北京圣

莱达 
否 

对子公司开展业

务的的资金支付 
/ 

9 
2016年 3

月 1日 
1500 

北京圣

莱达 

华民贸

易 
是 

支付委托采购设

备款 

北京圣莱达于 2016年 2月 25日与华民

贸易签署《设备委托采购合同书》，委

托华民贸易采购摄影、灯光及辅助器材

设备，合同约定设备采购总额 1500万

元。 

10 
2016年 12

月 29日 
2069.15 

华民贸

易 

北京圣

莱达 
是 退回采购设备款 

2016年 12月，公司对租赁业务计划重

新调整，经协商，剩余设备采购业务中

止。 

上述与华民贸易的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拓展新业务，补充公司营业收入而

正常开展的业务。由于委托华民贸易采购的主要为影视设备，设备采购金额较大，



绝大部分设备需国外订货，设备采购周期较长；且华民贸易仅收取公司 0.5%的

代理服务费，并不负责代垫采购款，故预先支付了华民贸易设备采购款。相关交

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交易采用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上述款项为委托采

购支付的预付款，并不构成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亚太对上述事项核查如下：会计师现场获取并查检了圣莱达公司、北京圣

莱达的会计资料，检查了圣莱达、北京圣莱达与华视友邦、华民贸易之间的交易

及资金划转记录。获取与华民贸易交易合同，对于通过华民贸易公司所采购的摄

影、灯光及辅助器材等影视设备的出租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并对相关交易发函。

并获取管理层对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的声明。 

通过上述核查，我们认为：上述款项为委托采购支付的预付款，不构成关

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2、根据你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公告，相关违法事实导致你公司 2015

年度合并报表虚增收入和利润 2,000 万元，虚增净利润 1,500 万元，你公司 2015

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为-1,068.57 万元。而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前期会计差

错更正的公告》，你公司 2015 年合并报表虚增收入、利润、净利润均为 2,000

万元，你公司 2015 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为-1,568.57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

虚增及更正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说明。 

圣莱达回复如下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理决定书描述“相关违法事实

导致你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虚增收入和利润 2,000 万元，虚增净利润 1,500

万元，你公司 2015 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为-1,068.57 万元。”而公司更正后的

净利润为-1,568.57万元，500万元差异的原因如下： 

1）2015 年圣莱达母公司虚增财政补贴 1000 万元，由于 2014-2015 年度圣

莱达公司亏损，不需要缴纳 25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。虚增财政补贴 1000 万元，

对净利润的影响仍为 1000万元。 

2）2015年圣莱达全资子公司圣莱达文化公司虚增影视文化赔偿收入 1000

万元，圣莱达文化将取得赔偿收入先缴纳 25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，并将利润 750

万元全部分配给母公司。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，企业因违法操作而多交纳的税款

不予退还，故未调整已交纳 250万元企业所得税。 

因此，公司 2015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应为-1,568.57万元。 



亚太核查并说明如下：圣莱达 2015年度虚构财政补助事项，虚增 2015年度

营业外收入和利润 1000 万元，因企业虚增收入后应纳税所得额仍为负数，未产

生企业所得税的影响，因此上述虚增财政补助事项未因此交纳企业所得税，对净

利润影响仍为 1000万元； 

圣莱达 2015 年度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，虚增 2015 年度收入和利润 1000

万元，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因此交纳企业所得税 250万元，影响净利润

750 万元。根据税法相关规定，企业因违法操作而多交纳的税款不予退还，故虚

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追溯调整净利润 1000 万元，未调整已交纳 250 万元企业所

得税。 

圣莱达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公告显示虚增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 2000 万

元、1500 万元，是考虑了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500 万元，2015 年度更正后的净利

润为-1,068.57万元；圣莱达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显示：

2015 年合并报表虚增收入、利润、净利润均为 2,000万元，公司 2015年度更正

后的净利润为-1,568.57万元。更正金额存在差异 500万元，是上述虚构财政补

助事项、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企业所得税未调整所致。特此说明。 

报备文件： 

《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<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

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>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685 号）的回复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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